《柳南区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撤销方案（征求意见稿）》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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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南区太村镇新圩水厂取水许可已变更取水用途，需跟进撤销其水源保护区，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关于水源保护区划定和调整的要求，我区制定了《柳南区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撤销方案》，现就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撤销背景
（一）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情况
2020年10月26日，柳南区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按《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柳南区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柳政函〔2020〕524号）划定和实施。该水源保护区位于柳江河太阳村镇段，属跨行政区域的水源保护区，包含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总面积为7平方公里，其中约3平方公里位于柳北区行政区域内。
（二）撤销原因
根据《太阳村镇总体规划（2018~2035）》，太阳村镇规划区内位于水磨屯以北 0.8km 处（柳江河边）现有广西柳州鱼峰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峰水泥厂”）新圩水厂一座，供水规模为：3万m3/d，该水厂历年来供应水泥厂生产用水及太阳村镇区生活用水。
由于新圩水厂设备老化，柳江汛期时新圩水厂出水水质较差，常出现达不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的情况。因此柳南区人民政府与鱼峰水泥厂进行沟通讨论，对太阳村镇镇区的供水提出替代方案：将太阳村镇的自来水管网接入市政自来水给水管网，未来由柳州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对太阳村镇进行供水，供水范围将覆盖新圩水厂现状供水范围并逐步扩大，最终满足太阳村镇内各村屯用水需求。2020年，柳南区积极筹备并启动了柳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至太阳村镇输水工程项目建设，从河西水厂铺设供水管网至太阳村镇集镇范围。该输水工程已顺利完成建设并正式投入使用，太阳村镇市政自来水管网改造项目也已完工验收。
2023年12月29日，柳州市行政审批局同意鱼峰水泥厂变更取水许可证的取水用途事项：取消生活用水，只保留工业用水，因此新圩水厂不再具备生活取水条件。
（三）撤销可行性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从水源功能替代、环境风险等方面来看，撤销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可行的。一是替代水源供水有保障。目前柳南区太阳村镇取水方式已调整，2025年8月30日太阳村镇（或各村屯）与柳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水协议，通过连通管网方式从柳西水厂获取饮用水，不再从柳江取水。现柳西水厂已正常向太阳村镇主镇区及周边村屯供水，日供水量约1800立方米，高于原水厂日常的1200立方米日供水量，水量供应能满足新圩水厂服务范围内17169人的日常用水需求，日常水量供需能平衡，出厂水质检测也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二是水源保护区保护措施解除后对当地水生态环境等的影响较小。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域所处的水功能区为柳江社冲—露塘饮用、渔业用水区，也位于鹿寨-柳江丘陵农林产品提供功能区，后续水体的开发利用需符合《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二、工作情况
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关于水源保护区划定和调整的规定，柳南区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撤销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向县区人民政府申请，并由县区人民政府提出撤销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2025年7月，太阳村镇人民政府已向区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我区依据新圩水厂原水源地取水许可变更，替代水源水量、水质以及供需平衡等事实，拟同意撤销该水源保护区。
前期我区也就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取消分别向市生态环境局和水利局征求了意见，两个市级主管部门均答复无意见。
三、主要内容
《柳南区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撤销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拟撤销的水源地名称、水源类型和所在乡镇，保护区范围划分、定界坐标和范围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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